
海东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海东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盘活市级融资担保机构

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县区人民政府，海东工业园区管委会，市政府有关部门：

《盘活市级融资担保机构的实施方案》已经市政府第 67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工作实际，抓

好贯彻落实。

2025年 3月 25日

东政办〔2025〕2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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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活市级融资担保机构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全国全省金融系统工作会议精神，进一步明晰

市级融资担保机构职能，更好发挥助企纾困、稳岗扩岗、服务

实体经济的作用。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总体情况

海东信融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融担保公

司”）成立于 2019年 7月，注册资本金 5.95亿元。信融担保公

司成立初期，积极发挥了国有担保机构融资增信、扶助小微的

功能职责，为我市脱贫攻坚领域工作取得全面胜利、市域实体

经济稳步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但近年来，外部受经济下行、

内部因公司违规违纪行为影响，担保贷款逾期严重，代偿率居

高不下，造成银行账户被查被封、流动性枯竭、新增业务停滞，

正常运营严重受阻。自 2021年 9月起，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

导下，依托市纪委监委、市委组织部、市法院、市公安等相关

部门的协同配合，信融担保公司全力开展代偿业务清收和存量

业务风险化解工作。近三年来，代偿业务已清收本息 6440.54

万元，追回违约金及垫付相关费用 707.76万元，以资抵债收回

资产 7281.43万元。到 2025年 2月底，信融担保公司逾期未代

偿的外部金融债务余额 14483万元，代偿未收回本息余额 37824

万元，现计划通过以资抵债、资产变现等方式，尽快实现信融

担保公司恢复正常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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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总体要求

（一）工作目标

通过统筹谋划，高效运用现有货币资金、抵债资产等方式，

主动对接逾期债权单位，逐笔协商化解逾期风险，分步、有序、

全面履行逾期代偿义务或签订债务和解协议，协调各债权单位

提请相关法院机构解除对信融担保公司的查封、冻结、限高等

司法惩戒措施，恢复信融担保公司银行账户正常使用，与各相

关金融机构签订新的担保业务合作协议，恢复开展新增业务，

全面打造运营稳健、管理精细、服务高效、辐射带动作用明显

的市级政府性融资增信服务机构。

（二）工作原则

1. 坚持系统谋划。按照充分发挥抵债资产作用、最大限度

减少货币资产偿付支出和争取债务利息最大减免优惠的原则，

综合考虑现有逾期债务的结构特点，统筹谋划、分类精准施策，

确保盘活工作积极、稳妥、合规、有序推进。

2. 坚持回归本源。向省委金融办申请变更公司性质为政府

性、政策性融资担保机构，变更公司章程、业务经营范围等，

回归助力我市小微企业、“三农”产业和农村新型经营主体可

持续、高质量发展的主责主业，按照政府引导、市场化运作、

企业化管理的原则，健全和完善内部管理制度，实现自主经营、

独立决策、自担风险。

3. 坚持优化提升。强化内控和监督考核体系建设，逐步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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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按客户分行业、分类风险评价为基础的金融风险识别、控制

体系，积极构建“保前调查—保中评审—定期评估—反馈与纠

偏－保后评价与考核”的全面风险控制流程，提升综合管控效

能，推动担保业务稳步提质扩面增效，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4. 坚持联动发展。积极发挥上联下通的市级政府性担保机

构枢纽作用，统筹协调与省再担保公司及国家融资担保基金建

立合作关系，并与现有县区政府性担保机构适时统筹整合资源，

分级分层形成联动发展，推动建立国家、省、市、县区四级担

保机构，实现“业务+股权”的双纽带合作关系，持续提升市级

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整体服务效能。

三、盘活方式

针对信融担保公司外部逾期未代偿金融债务，采取分类、

分步协商化解，尽快实现信融担保公司正常运营。

（一）以资抵债。信融担保公司积极争取与可能接受以资

抵债方式偿付逾期债务的债权单位协商，以双方认可的市场评

估价值为基础进行以资抵债，争取在债务逾期利息等方面给予

减免，以实现部分债务以资抵债方式化解。

（二）资产变现。对信融担保公司部分可变现的资产，通

过市场化方式转让相关资产，最大限度增加货币回收力度，为

支付其他逾期债务储备货币资金。

（三）解冻账户。在推进以资抵债和市场化转让资产的同

时，信融担保公司同现有未代偿业务的 7家债权银行逐笔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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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通协商，在申请减免逾期利息等债务基础上，再统筹运用货

币资金，采用一次性还款或分期还款的方式支付逾期债务，协

调债权银行对接法院解冻被查封的银行账户，银行账户资金恢

复正常运转。

（四）注资盘活。信融担保公司银行账户正常使用后，由

市财政局注入市级担保资金，用于支持信融担保公司恢复开展

新增担保业务。

四、实施步骤

（一）前期准备阶段。拟定信融担保公司债务化解方案，

征求市级相关部门意见，将化解方案及时报市政府研究确定，

及时印发执行。

完成时间：2025年 3月 25日

（二）实施化债阶段。

1. 信融担保公司同非银行债权单位洽谈以资抵债偿还逾期

担保贷款本息化解事宜，按照规范程序签订抵债协议，实现以

资抵债方式化债。

2. 信融担保公司同大通农商银行洽谈涉及青海大禾农牧公

司逾期担保贷款本金化解事宜，解除信融担保公司担保责任，

实现风险化解。

3. 信融担保公司同相关企业洽谈转让部分可变现的实物资

产转让事宜，按规范程序办理抵债国有资产转让手续，实现资

产变现和货币资金回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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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信融担保公司同 7 家银行类债权单位洽谈采用减免利

息、分期还款等方式偿还逾期担保贷款本金化解事宜，逐笔确

定逾期担保贷款还款金额、还款方式等，签订还款协议或债务

和解协议。

完成时间：2025年 6月 30日

（三）恢复运行阶段

1. 信融担保公司协调各债权银行和非银行债权单位，提请

法院解除查封、冻结、限高等司法惩戒措施；

2. 信融担保公司在银行账户恢复正常运行后，由市财政局

注入市级担保资金；

3. 信融担保公司同各金融机构协商签订新的担保业务合作

协议，建立风险分担机制，明确风险分担比例，恢复正常担保

业务的开展。

完成时间：2025年 7月 31日

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为加快推进信融担保公司发挥融资

增信服务功能，建立由分管副市长任组长，市财政局、市国资

委、海东金融监管分局等部门组成的工作专班，加强调度和工

作推进。

（二）优化内部管理。信融担保公司强化内部管理，优化

内部组织架构和人员调整工作。坚持审慎经营原则，通过梳理、

细化工作流程和风控措施，强化员工培训、教育、监督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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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绩效考核奖惩机制，严控业务代偿风险，确保信融担保公

司持续、稳健发展。

（三）加大支持力度。积极支持信融担保公司健康发展，

建立对信融担保公司担保业务保费补贴机制，建立县区财政风

险补偿机制和资本金注入机制；积极争取国家和省级“降费奖

补资金”及其它专项资金支持。

（四）强化监督管理。市财政局依照《政府性融资担保机

构发展管理办法》（财金〔2025〕11号）《青海省地方国有金

融资本出资人职责实施规定（暂行）》（青政办〔2020〕40号）

等要求履行出资人职责，与相关部门建立监督工作会商机制，

按照事前规范行为、事中加强监控、事后强化问责的原则，形

成监督合力，提高监督效能；市纪委监委加强对信融担保公司

党组织、董事会、经理层的履职监督，强化对领导干部廉洁从

业、公正用权等监督。

（五）健全考核机制。建立完善对信融担保公司的考核评

价和激励约束机制，注重对服务经济发展贡献度、风险防控成

效、领导班子党风廉政建设、履职情况、追偿化险综合处置能

力等方面的考核，引导和督促信融担保公司坚守主责主业、聚

焦支农支小、服务创业创新，进一步增强信融担保公司服务经

济发展能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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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宜公开选项：宜公开

抄送：市委办，市人大办、市政协办。

海东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年 3月 25日印发


